南京市农业农村局

4月份重要工作安排计划

1、抓好当前农业生产。一是推进项目片区建设，按照整建制开展稻麦（油）轮作单产提升项目片区建设要求，围绕稻麦（油）周年轮作开展全周期、全环节、全过程跟踪技术服务指导，探索实践符合我市实际的稻麦（油）轮作技术路径，集成一批节本增效、可复制可推广单产提升技术模式，以点带面助力单产提升。二是落实技术服务指导，加密踏田服务指导，利用好“为农服务群”等线上服务平台，第一时间回应解答农户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。切实加强与气象、水务、应急等部门协作，针对可能出现的灾害性天气风险，加强监测预警预报，做好防范应对工作，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损失。三是有序做好生猪生产工作，持续跟踪生猪、仔猪及饲料价格动态，及时掌握养殖场户出栏计划、补栏意愿和盈亏状况，指导养殖场户优化饲养管理、降低生产成本，引导理性应对市场波动。
2、深化长江全面禁渔。一是系统部署禁渔工作，会同公安、市场监管、交通、海事等部门联合印发“2026年长江禁渔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”，组织全市有序开展专项行动。二是持续加大执法力度，深入开展“春季护渔”专项执法行动，不断强化执法巡查力度，深化部门间、区域间的协同联动，持续开展“全链条”执法检查。三是强化监督指导，对重点水域、重点环节开展暗访暗查，及时向属地反馈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，对突出问题专题调度研究，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。
3、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。一是完成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资金绩效评估，指导各单位开展常态长效管理和问题整改。继续开展农污设施常态化抽查工作。二是配合完成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培育村省级抽查，指导和美乡村片区完成建设项目收尾工作和省级验收准备，跟进指导省级特田培育创建。三是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专项审计调查整改，核查整改进度与质效。
4、强化农业重点项目推进。一是抓好项目招引储备，围绕政策导向、产业趋势和资金投向，提前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。主动对接省厅，及时掌握全省招商推介活动安排，提前做好项目摸排和推介准备。二是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聚焦项目开工和建设，强化部门协作，压实工作责任，逐一梳理开工前置条件，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。用好领导挂钩机制，加强跟踪服务，实行挂图作战，力争上半年开工率达到90%。三是做好项目服务保障，健全上下联动、条块结合、定期调度的工作机制，加强与发改、工信、规资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做好项目建设全过程要素保障。抓好一产固定资产投资纳统工作，指导各区持续跟进年度投资进度，确保全年投资稳定增长。
5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。一是做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服务保障，组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师资入库申报工作，考察交流省级农民培训基地建设情况。二是梳理南京市农业科技需求清单，推进农业科教项目储备工作。三是完善青年大学生“新农人”补助方案，督促各区各单位做好市级农业科技项目中期验收准备。
6、指导农村合作经济发展。一是推进《南京市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工作任务清单》落实落细。二是修订完善我市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政策措施并上报。指导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做好联合主体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。三是完成2026年“金陵惠农贷”全名单更新工作，启动2025年度贷款贴息工作。四是调度2026年度闲置农村集体资产盘活工作，指导各区推进2025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验收工作。
7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。一是出台工作方案，捋清拧紧责任链条，构建跨部门协同监管格局，扎实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加强在建项目监管，实施工程质量“双验证”制度，所有在建项目实行“建设单位自验+专业机构复验”，市级层面不定期组织“四不两直”抽检。二是加大项目建设的推进力度，做好2025年度项目主体工程收尾和增做工程实施。指导区级开展2026年项目的初步设计评审，及时组织进一步修改完善方案。
